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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考銓制度概要》 
試題評析 
本次考試題目還算平易，題目分布於考試、撫卹、懲戒等章節。較特殊者是考「撫卹法」，此題較少會被猜

到。不過它只考「對象」及「撫卹金標準」，算是基本題，對同學們來說應不至有困難。只要按上課老師不斷

提醒之基本題背誦，相信均應可得高分。 

 

一、以下二個子題均為我國現行考試制度之重要特色，請分別說明其規定內容及立法旨意。 

(一)公務人員之考試以「公開競爭」方式行之。（12分） 

(二)公務人員考試性質以任用考試為主，資格考試為輔；兼具任用考試與資格考試之性質。

（13分） 

答： 
(一)公務人員之考試以「公開競爭」方式行之： 
1.主要內容： 

(1)依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二條之規定如下 

公務人員之考試，以公開競爭方式行之，其考試成績之計算，不得因身分而有特別規定。其他法律與

本法規定不同時，適用本法。（第二條第一項） 

(2)所謂「公開競爭」，指舉辦考試時，凡中華民國國民，年滿十八歲，符合本法第五條、第六條及第十

五條至第十九條之規定，且無第七條不得應考情事者，皆得報名分別應各該考試，並按考試成績高低

順序擇優錄取。 

2.立法要旨： 

公務人員之考試須以「公開競爭」方式行之，主要用意乃符合公平公開用人之精神，且符合憲法第八十

五條：「公務人員之選拔，應實行公開競爭之考試制度，⋯⋯。非經考試及格者，不得任用。」之真正

意旨。 

(二)公務人員考試性質以任用考試為主，資格考試為輔；兼具任用考試與資格考試之性質： 
1.主要內容： 

(1)資格考試 

係指考試合格人員僅獲遴用之「資格」，並不立即分發任用。 

(2)任用考試 

係指「即考即用、考用合一」。 

(3) 民國74年以前→高普考採「資格考試」，特考採「任用考試」。 

民國75年～84年→高、普、特考均採「任用考試」。 

民國85年～至今→採兩制併行。 

2.立法要旨： 

由於資格考試及任用考試各有其優劣點，如下： 

(1)資格考試 

優點：由於人數不受任用需求之限制，故可廣羅人才，且用人機關可選到最適當之人才。 

缺點：考試及格人員無任用保障，為工作仍可能造成人情關說困擾，及所用非人之弊。 

(2)任用考試 

優點：考用合一，及格人員獲有保障，且可避免人情關說之弊。 

缺點：強制分發，往往造成分發人員及機關雙方之不滿意且異動頻繁，且可能產生遺珠之憾。 

(3)由上可知為避免二制度之缺點，發揮二制度之優點，故我國目前採取以任用考試為主，而以資格考試

為輔，以符合任用公平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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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試回答以下有關公務人員撫卹制度之規定： 

(一)適用對象為何？（12分） 

(二)公務人員因公死亡者，撫卹金如何核計？（13分） 

答： 
有關撫卹制度，在「公務人員撫卹法」對下列二個主題均有明確之規定，茲分別列舉敘述如下： 
(一)適用對象： 
1.依「撫卹法」第二條之規定 

依本法撫卹之公務人員，以現職經銓敘機關審定資格登記有案者為限。 

2.復依「撫卹法施行細則」第二條之規定 

本法第二條所稱「審定資格登記有案者」，係指依公務人員任用、派用法規審定登記有案之人員。 

3.本法於下列在職有給人員準用之（「撫卹法」第十七條） 

(1)特任、特派及相當於特任職人員。 

(2)各部政務次長。 

(3)特命全權大使及特命全權公使。 

(4)省政府主席、委員及直轄市市長。 

(5)其他依機關組織法律規定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之正、副首長。 

4.又依「撫卹法」第十七之一條之規定 

本法於在職有給之縣(市)長、鄉鎮(市)長準用之。 

(二)公務人員因公死亡者，撫卹金之核準規定： 
1.依據「撫卹法」第五條第一項之規定 

因公死亡人員，指下列情事之一 

(1)因冒險犯難或戰地殉職。 

(2)因執行職務發生危險，以致死亡。 

(3)因公差遇險或罹病，以致死亡。 

(4)在辦公場所發生意外，以致死亡。 

2.病故或意外死亡者，撫卹金之給與（「撫卹法」第四條） 

(1)任職未滿十五年者，給與一次撫卹金，不另發年撫卹金。任職每滿一年，給與一個半基數，尾數未滿

六個月者，給與一個基數，滿六個月以上者，以一年計。 

(2)任職十五年以上者，除每年給與五個基數之年撫卹金外，其任職滿十五年者，另給與十五個基數之一

次撫卹金，以後每增一年加給半個基數，尾數未滿六個月者，不計；滿六個月以上者，以一年計，最

高給與二十五個基數。 

基數之計算，以公務人員最後在職時之本俸加一倍為準。年撫卹金基數應隨同在職同等級公務人員本

俸調整支給之。 

(3)另依「撫卹法」第四之一條之規定 

公務人員亡故時領有本人實物代金、眷屬實物代金及眷屬補助費者，其實物代金及補助費，依下列規

定加發： 

依本法第四條規定給與之一次撫卹金，每一基數加發一個月本人實物代金，另並一律加發兩年眷屬

實物代金及眷屬補助費。 

依本法第四條規定給與之年撫卹金，本人及眷屬實物代金與眷屬補助費十足發給。 

3.因公死亡者撫卹金之給與 

此種人員，除照病故或意外死亡人員之規定給卹外，並有另外加卹之規定如下（「撫卹法」第五條第二

項及第三項） 

(1)因公死亡人員，除按前條規定給卹外，並加一次撫卹金百分之二十五；其係冒險犯難或戰地殉職者，

加百分之五十。 

(2)因公死亡人員，任職未滿十五年者，以十五年論；第一款人員任職十五年以上，未滿三十五年者，以

三十五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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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試依「公務員懲戒法」之規定，說明公務員應受懲戒之理由及懲戒處分之種類。（25分） 

答： 
依據我國「公務員懲戒法」之規定，懲戒之理由及處分之種類之主要內容如下： 

(一)公務員應受懲戒之理由： 
1.依據「公務員懲戒法」第二條之規定 

公務員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受懲戒： 

(1)違法。 

(2)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行為。由此可知公務人員被懲戒之原由有二，即 

違法 

凡違背國家法令者，稱之為違法。違法除法律範圍外，並包括有關行政機關所制定的辦法、規程、

規則、細則或其他單位之規章。 

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行為 

即對於職務上應為之義務而不為者，謂之「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行為」。 

(二)懲戒處分之種類： 
依「公務員懲戒法」之規定，懲戒處分之種類如下（懲戒法第九條） 
1.撤職 

除撤其現職外，並於一定期間停止任用，其期間至少為一年。（第十一條） 

2.休職 

休其現職，停發薪給，並不得在其他機關任職，其期間為六個月以上。休職期滿，許其復職。自復職之

日起，二年內不得晉敘、升職或調任主管職務。（第十二條） 

3.降級 

依其現職之俸給降一級或二級改敘，自改敘之日起，二年內不得晉敘、升職或調任主管職務。受降級處

分而無級可降者，按每級差額，減其月俸，其期間為二年。（第十三條） 

4.減俸 

依其現職之月俸減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支給，其期間為六月以上、一年以下。自減俸之日起，一年內

不得晉敘、升職或調任主管職務。（第十四條） 

5.記過 

自記過之日起一年內不得晉敘、升職或調任主管職務。一年內記過三次者，依其現職之俸級降一級改

敘，無級可降者，準用前述降級部份「無級可降」之規定。（第十五條） 

6.申誡 

主管長官對於所屬公務人員之一種書面申斥告誡之謂。（第十六條） 

☉對於再任人員之懲戒處分 

受降級或減俸處分而在處分執行前或執行完畢前離職者，於其再任職時，依其再任職之級俸執行或繼

續執行之。（第十七條） 

☉以上六項，第二項至第五項之處分於政務官不適用之。 

☉九職等或相當於九職等以下公務員之記過與申誡，得逕由主管長官行之。 

 

四、解釋名詞：（每小題5分共25分） 

(一)檢覈 

(二)換敘 

(三)平時考核 

(四)在職訓練 

(五)權理 

答： 
(一)檢覈： 
所謂檢覈，乃指聲請人就其所繳學歷經歷證件，審查其所具專門學識經驗及執業能力，並得予以面試或實

地考試，以核定其執業資格，但現行是類人員考試法規定於必要時，亦可輔以筆試，以測驗其實際學識程

度，而防浮濫。至其應考資格大致與高普考試相同，惟僅附加一服務年資而已。主管此類考試之考選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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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以來，對於辦理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檢覈，除繳驗學歷經歷證件外，並均輔以筆試。但因其不符合

「公開競爭」考試之原則，故目前我國已不再使用此種考試方式。 
(二)換敘： 
依「公務人員俸給法」第十條之規定：「各機關現職人員，經銓敘合格者，應在其職務列等表所列職等範

圍內，換敘相當等級，其換敘辦法，由考試院定之。」 
1.現任人員在本法施行前敘定之俸（薪）級，其俸級之換敘，依現職公務人員換敘俸級辦法之規定。 

（註：現職公務人員換敘俸級辦法已於中華民國91年8月30日銓敘部銓二字第0912177924號函停止適用） 

2.在本法施行前，經敘定暫支高職等之俸級有案者，仍准暫支本法俸表所列相當俸級。 

(三)平時考核： 
平時考核乃屬考績方式之一，其主要規定如下： 
平時考核，於年終考績時，應據以一併核計年終考績分數，其核計方法如下：  
1.平時考核應併入年終考績增減年終考績之總分。（考績法第五條、第十三條） 

2.嘉獎三次作為記功一次，記功三次作為記一大功；申誡三次作為記過一次，記過三次作為記一大過。

（考績法施行細則第十五條第二項） 

3.嘉獎或申誡一次者，增減其分數一分；記功或記過一次者，增減其分數三分；記大功或大過一次者，增

減其分數九分。（考績法施行細則第十六條） 

4.平時考核之獎懲，得相互抵銷。（考績法第十二條第二項） 

5.平時考核成績，除依規定抵銷，或已因一次記二大過予免職者外，抵銷後曾記二大功人員，考績不得列

乙等以下（即應列甲等）；曾記一大功人員，考績不得列丙等以下（即最低應列乙等）；曾記一大過人

員，考績不得列乙等以上。（考績法第十三條） 

6.無獎懲抵銷，或有獎懲抵銷後，仍累積達二大過者，年終考績應列丁等。（考績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

款） 

(四)在職訓練： 
所謂「在職訓練」（on-the-job training），即： 
公務員於任職後，為增進其工作技能，並提高其工作效率與服務精神，有關機關對他們所施以之訓練之

謂。因為公務員於任職後，或因時日過久，或因疏懶成性，乃在一般觀念，專業知識，與工作態度等方

面，或多或少形成了保守不前或落伍消極的情形，故應施以訓練，以改進此等缺點並進而提高行政效率。 
(五)權理： 
1.所謂「權理」，即依法指派具有某一官等較低職等任用資格人員，擔任同官等內一較高職等職務，稱

之。 

2.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九條第三項規定：「初任各職務人員，應具有擬任職務所列職等之任用資格；

未具擬任職務職等任用資格者，在同官等高二職等範圍內得予權理。權理人員得隨時調任與其所具職等

資格相當性質相近之職務。」 

3.復依其施行細則第十條亦有下列之規定：「本法第九條第三項所稱未具擬任職務職等任用資格者，在同

官等高二職等範圍內得予權理，係指擬任人員所具任用資格未達擬任職務所列最低職等，而具有該職等

同一官等中，低一或低二職等任用資格者，始得權理。但職務跨列二個官等者，不得權理。  

4.本法務正施行前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准予權理高三職等以上職務人員。得隨時調任與其所具職等資格相當

性質相近之職務或繼續任原職至離職為止。」 

 


